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京规自（开）供审函[2025]00018 号

关于亦庄新城 YZ00-0302 街区 B4B2 地块

供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

审核意见的函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局：

按照政府土地供应计划，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

城乡规划要求，经“多规合一”平台审议，现将有关意见函告

如下：

一、土地供应用地及建设规划要求

1.土地储备供应用地位置、范围：亦庄新城 YZ00-0302 街

区 B4B2 地块，规划范围东至 B4B4 地块，南至海智路（拟命

名），西至经海四路，北至科创五街路南侧绿地，用地面积为

9550.32 平方米，详见附图及钉桩（2025 规自（开）测字 0012

号），用地性质为 B2 商务金融用地。

2.土地储备供应用地的规划地块编号、用地性质、用地规

模、容积率、地上建筑规模、控制高度、绿地率等详见下表：

规划地块

编号

用地

性质

用地规模

(平方米)

容积

率

地上建筑规

模(平方米)

控制高

度(米)

绿地

率

（%）

备注



YZ00-

0302 街

区 B4B2

地块

商务

金融

用地

(B2)

9550.32 2.0 19100.64 45 25

国土空间规划用

地分类（DB11/T

996-2024）商务

金融用地 0902

二、建设规划要求

1.建设内容：应符合《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

录》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的

相关要求。

2.建筑退让距离：应满足《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

则》等相关规范标准关于环保、消防、安全等专业意见对建筑

物退让红线的要求。

3.容积率：应按照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文件《关于发布<容积

率指标计算规则>的通知》（市规发〔2006〕851 号）要求进行

计算，并在总图技术经济指标中标注。

4.竖向设计：场地竖向设计应按照用地红线内外高程自然

接顺的原则进行设计。

三、绿化环境规划要求

1.项目绿地率应满足项目所在地块整体规划条件绿地率指

标要求。

2.绿地率计算应符合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印发《关于北京市建设工程附属绿化用地面积计算规则

（试行）》的通知（京绿规发〔2012〕6 号）的相关要求。

3.下一步应按照市园林绿化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节水集雨

型绿地和林地建设的意见》（京绿规发〔2014〕2 号）、《园



林绿地雨水利用技术规程（试行）》的有关要求，在本项目附

属绿化工程建设中落实节水集雨设施建设。

四、交通规划要求

1.机动车出入口

应满足《城市道路空间规划设计标准》(DB11/T1116-2024)

要求。机动车出入口不应设置在交叉口范围内，尽量设置在低

等级道路上，具体开口位置可结合设计方案设置。

2.交通组织方式

应满足《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要求。在规划

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应设有交通、消防环路，以解决其内部

交通及消防车的进出，并避免对用地外社会交通的影响。

3.停车位配建要求

应满足《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1813-

2020）《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1455-

2017）和《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要求。所

有停车位均需设置永久场地或设施，不允许采用临时解决措

施。

4.交通影响评价要求

（1）项目应按照《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建

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报告编制规范》以及北京市交通委相关文

件的要求开展交通影响评价。



（2）项目机动车出入口应设置在项目周边低等级道路上，

位置应按相关规定远离外部道路交叉口。

（3）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

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应设有相对独立的物流通道，其转

弯半径及路面结构等技术参数应满足货车通行要求。消防车辆

转弯半径应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

版）第 7.1.8 条有关要求，结合开发区实际情况，转弯半径不

应小于 12 米。

（4）项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泊位应按照北京市及亦庄

新城规定的相应指标进行配建，并结合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配

建货车停车泊位和充电设施停车泊位。

（5）在分别按要求落实上述交通设施，并解决好项目内外

部交通组织的基础上，项目建筑性质及规模应按相关规划批复

严格执行。

五、市政与基础设施规划要求

1.根据项目建设要求，商请各相关部门落实供水、供电、

供燃气、雨水、污水、再生水、信息管线等市政基础设施条

件。

2.应完善项目内及周边市政管线方案，详细校核高程，做

好与外部大市政衔接工作。



3.附图中市政管线接口位置均为规划路由位置，如实施位

置与规划位置位于同侧且偏移位置不大，可以实施位置为准，

并在方案设计中落实。

4.应同步落实海绵城市相关要求。申报图纸应包括海绵工

程的规划设计情况及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计算过程及结果说

明，明确标注采用透水铺装面积的比例，雨水调蓄设施的规

模、位置、竖向设计等内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应包含海绵工

程说明、竖向设计及海绵设施具体设计内容。

六、考古调查勘探意见

1.该地块范围内暂不涉及地上不可移动文物。

2.依据文物法“先调查、后建设”原则，对于在第四次全

国文物普查期间登记的新发现文物线索,严禁擅自拆除,相应信

息请询属地文物部门。

3.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四十三条、第四

十五条等相关规定:建议建设工程方案稳定、条件具备后依法开

展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

算。

4.依据《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第九条之规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设工程，应当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位于

地下文物埋藏区;旧城之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

旧城之外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二万平方米以上;法律、法规和规

章规定的其他情况。



5.若发现有价值遗存,应及时向属地文物部门上报。

七、绿色建筑及装配式要求

1.绿色建筑：应按照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印发

的《关于发展绿色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推动绿色城市建设的实

施意见》（京技管发〔2023〕30 号）执行，新建工业建筑全面

执行绿色工业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

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

2.装配式建筑：应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京政办发〔2022〕16 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京

技管〔2022〕47 号）及其他有关要求执行，工业用地上的新建

厂房和仓库应采用装配式建筑，项目中单独建设的构筑物和配

套附属设施(垃圾房、配电房等)可不采用装配式建筑，各单体

建筑装配率应不低于 50%。

八、人防工程配建要求

1.人防工程抗力等级：依据《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

规范结合建设项目新修建的人防工程抗力等级的通知》(京人防

发〔2020〕93 号)。

2.人防方案规划布局：依据《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

印发<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方案规划布局指导性意见>的通知》

(京人防发〔2020〕105 号)。



3.人防工程配建面积及功能设置：应依据《北京市人民防

空办公室关于印发<结合建设项目配建人防工程面积指标计算规

则(试行)>的通知》(京人防发〔2020〕106 号)及《北京市人民

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结合建设项目配建人防工程战时功能设置

规则(试行)>的通知》(京人防发〔2020〕107 号)。

4.如本项目涉及地下空间开发建设或特定人防工程战时功

能需求，则配建指标及功能应另行征求行政审批局意见。

5.人防面积指标及功能要求待条件成熟后，最终以行政审

批局审定意见为准。

6.如本项目涉及易地建设的需求，需提交相关资料另行征

求行政审批局意见。

九、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新建燃气独立供暖系统应按《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

制目录(2022 年版)》及《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

(2022 年版)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管理措施实施意见》(京管发

[2022]303 号)要求执行。

十、水影响评价要求

项目应按照《北京市水务局关于亦庄新城 YZ00-0302 街区

B4B2 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区域水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查意见》

合理规划建设时序，与供排水设施建设做好协训、衔接，确保

项目区建成后供排水安全;严格执行海绵城市建设和节水设施

“三同时”要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满足项目所在区海绵城



市专项规划及有关规范，完善相关规划内容并在后续建设中落

实;严格履行水土保持主体责任，做好水上流失防治工作。

十一、区域性地震安全性的要求

本项目应开展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并按照工作成

果进行抗震设防。本项目不需办理影响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

测环境的建设工程的许可。

十二、其它规划要求

1.需使用项目名称的，须申报地名命名（建筑物名称核

准）。

2.建设单位进场施工前应自行组织地勘工作，用地红线内

如发现地下管线、设施、文物等情况应及时向相关管理单位申

报。

3.方案设计阶段需落实《北京市无障碍系统化设计导则》

（市规划国土发[2018]294 号）要求。

4.本供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的函核发后

两年内实施供地的，有效期与土地使用批准文件有效期一致。

超过（含）两年未供地的，供地前应到规划主管部门对本规划

条件进行确认；如本供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

的函所依据的城乡规划依法进行了调整，该供地项目“多规合

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的函的内容应进行相应调整。

5.未及事项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等的要求。

专此函达。



附件：1.亦庄新城 YZ00-0302 街区 B4B2 地块供地项目

“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附图

2.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成果报告书（2025 规自

（开）测字 0012 号）

3.关于“多规合一”亦庄新城 0302 街区 B4B2 地

块供地项目会商意见（市地震局）

4.关于亦庄新城 0302 街区 B4B2 地块供地项目的

会商意见（市文物局）

5.关于推动亦庄新城 0302 街区 B4B2 地块供地工

作的二审（市水务局）

6.关于“多规合一”亦庄新城 0302 街区 B4B2 地

块供地项目的供地意见（经开区行政审批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2025 年 10 月 9 日

此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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